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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外涉及知识产权的争议和纠纷大量增加，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
新类型案件的出现也给审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在回顾2006-2011年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基础上，集纳了涉及商标、专
利、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的新类型案件，给出了法院对新类型案件的审理意见，对其他法院审
理同类案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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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006年
一、专利行政案件
1．关于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方法、材料特征对其创造性评判的影响的认定
2．关于摩托车等工业产品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的判断原则
3．关于域外形成的专利文献是否需要经过公证认证程序的认定
4．关于功能性技术特征限定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确定
5．关于已有技术抗辩是否适用于相同侵权的认定
6．关于未指定色彩的外观设计专利在侵权判定时如何考虑被控侵权产品添加的色彩及图案的问题
二、商标行政案件
7．关于《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中的“商标”的认定
8．关于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争议期限的计算
9．关于约定俗成的商品通用名称的认定
10.关于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认定
三、商标民事案件
11.关于市场经营管理者为商户实施侵犯他人商标权行为提供便利的认定
12.关于使用注册商标中的本商品通用名称构成正当使用的认定
13.关于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商标权人是否可以要求赔偿的认定
四、著作权案件
14.关于词典的编撰方法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的认定
15.关于运用公有领域素材创作的作品保护范围及保护程度的确定
16.关于对构成作品的搜索页面的表现形式进行修改是否侵犯著作权的认定
17．关于侵权音像制品复制者注意义务的认定
18．关于侵权作品印刷单位注意义务的认定
19．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侵犯著作权案件中的适用
五、知识产权管辖异议案件
20．关于确认不侵权之诉与侵权之诉是否基于同一法律事实的认定
21．关于涉外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管辖的确定
2007年
一、专利行政案件
1．关于对同一人同日在相同产品上申请多个相似外观设计的授权是否属于重复授权的认定
2．对外观设计视图中存在的错误能否依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其不具备显
著性
3．关于用试验数据来证明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认定
4．以电视广告的方式公开在先设计属于使用公开
5．关于对被控侵权人未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生产经营为目的的认定
6．关于对适用公知技术抗辩时比对对象的认定
7．关于专利间接侵权的判定
二、商标行政案件
8．关于对商标撤销行政诉讼中新证据的认定
9．关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在商标行政诉讼中对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的作用的认定
10.关于同类商品注册商标专用权连续状态的认定
11.关于对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不符合《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不应驳回全部注
册申请的认定
12.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商标在与在先商标不同的使用范围上的注册亦应予撤销
13.侵犯他人在先权利的注册商标应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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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已经使用”应不限于中国大陆地区
15.关于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近似性判定时间标准的认定
⋯⋯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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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施特里克斯有限公司诉宁波圣利达电气制造有限公司及华普超市有限公司专利侵权案中
，一审法院认为被控侵权产品全面覆盖了原告专利的技术特征，且与已有技术既不相同也不等同，故
被告有关已有技术抗辩的主张不成立，其应承担侵权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控侵权产品虽然落人了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构成字面侵权，
但其技术方案与已有技术构成等同技术方案，被告正当使用已有技术的行为未侵犯原告专利权，其有
关已有技术的抗辩理由成立。
 6.关于未指定色彩的外观设计专利在侵权判定时如何考虑被控侵权产品添加的色彩及图案的问题 外观
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
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中，应将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外观设计进行比较，找出两者的相同点和相异
点，并以一般消费者的眼光判断是否足以导致一般消费者的混淆。
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如果专利外观设计未指定色彩和图案，被控侵权产品在专利外观设计的基
础上添加了色彩及图案，在侵权判定时是否考虑被控侵权产品上添加的色彩及图案。
 在（日本）三菱铅笔株式会社诉上海真彩文具有限公司、上海乐美文具有限公司及北京理想文仪商贸
中心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案中，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系名称为“圆珠笔”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人，该专利
设计的笔身部由透明材料组成，未指定色彩，其保护范围是“圆珠笔”的整体形状、由线条构成的图
案及其结合。
被控侵权产品改为不透明设计，并用颜色、线条使之在视觉上产生了强烈效果。
一审法院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外观设计的外观存有较大差别，两者在某些产品组成部分有不同
的设计，被控侵权产品在整体上产生了与专利产品较明显的差异，构成不相同也不相近似的设计，故
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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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新发展(2006-2011)》收录了2006～2011年知识产权的案件，包括
：专利行政案件，商标行政案件，著作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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